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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税费减免流程图

退役军人税费减免享受主体

自主择业干部
(随军家属)

自主就业
退役士兵

吸纳退役

士兵就业企业

为安置军队转业干
部(随军家属)就
业而新开办的企业

办理个体工商
户，自税务登
记之日起，3
年内：免征个
人所得税、免
征应税服务的
增值税

自2023年1

月 1 日 至

2027年12

月31日，

自 办 理 个

体 工 商 户

登 记 当 月

起，在3年

内 按 每 户

每年24000

元为限额

税费减免

自2023年1月1
日至2027年12

月31日，招用

退役士兵，与
其签订1年以

上期限劳动合

同，并依法缴
纳社会保险费

的企业，在3

年内按每人每

年9000元定额

依次扣减税费

安置的自主择业干
部(随军家属),
占企业总人数60%
(含)以上并有师
以上部队颁发的证
件或证明，自税务
登记之日起，其提
供的应税服务3年

内免征增值税

办理方式：可通过辖区办税服务厅、国家税务
总局河南省电子税务局办理，通过填写申报表
单即可享受减免优惠，相关退役证件留存备查

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税务局

0379-652588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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